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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18� � � �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编号:临 2014-063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8 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

单位

：

辆

八月份产销量明细

月度同比 年度同比

本月 去年同期 增减

％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增减

％

产量

轿车

５０５６ ９４２３ －４６．３４ ３８４８０ ８４３７５ －５４．３９

ＭＰＶ ４１５０ ４１６７ －０．４１ ５１０４０ ３４１９９ ４９．２４

ＳＵＶ ４１３５ ３４２６ ２０．６９ ２２３９１ ２５３２７ －１１．５９

卡车

９２５７ ２０４４６ －５４．７２ １６８９２９ １７９３１４ －５．７９

底盘

２７１５ ２６５１ ２．４１ １６９４５ １８０７８ －６．２７

多功能商用车

５０２ ４５９ ９．３７ ３６８４ ３７５９ －２．００

合计

２５８１５ ４０５７２ －３６．３７ ３０１４６９ ３４５０５２ －１２．６３

发动机

１６２９２ １６６４５ －２．１２ １５３２８０ １６３０５２ －５．９９

销量

轿车

２７９７ ８２７３ －６６．１９ ３５１１４ ８２２８２ －５７．３２

ＭＰＶ ４１４４ ４１８７ －１．０３ ５０９７６ ３４０６５ ４９．６４

ＳＵＶ ３３００ ２６２９ ２５．５２ ２１８３８ ２４０５７ －９．２２

卡车

１２３３０ １９３９７ －３６．４３ １６６９１３ １８００５４ －７．３０

底盘

２６２５ ２６５１ －０．９８ １６７９６ １８５７２ －９．５６

多功能商用车

５４９ ３８３ ４３．３４ ３７１６ ３５８０ ３．８０

合计

２５７４５ ３７５２０ －３１．３８ ２９５３５３ ３４２６１０ －１３．７９

其中出口

３２６６ ４５５０ －２８．２２ ３４７４３ ４２７８１ －１８．７９

发动机 （自配 ）

１６１０９ １６７３２ －３．７２ １５１７０４ １６２１１４ －６．４２

说明

：

自

２０１４

年元月份起

，

公司的统计口径作部分变动

，

将原轿车中的和悦

ＲＳ

数据纳

入到

ＭＰＶ

的统计数据中

特此公告

！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9月 10日

华宸未来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 9月 10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宸未来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

高管变更类型 代任基金管理人董事长 、离任基金管理人董事长

２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阙水深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是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２０１２－０３－２１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４－０９－０５

过往从业经历

历任光大证券固定收益总部总经理 、财富证券副总裁等 。现任华宸未来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 。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 、学位 博士研究生 、博士

３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刘晓兵

离任原因 身体原因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４－０９－０５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

，

由华宸未来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

，

并已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监局报告

。

特此公告

。

华宸未来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9月 10日

证券代码：603005� � � � �证券简称：晶方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4-025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项目已经顺利完成

，

并已于

2014

年

2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

依据中国

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信证

券

"

）

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机构

，

指定杨鑫强先生和吴卫钢先生

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

，

持续督导期间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

。

近日

，

公司收到国信证券发出的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苏州晶方

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

》，

因原指派的保荐代表人杨鑫强先生工作变动

，

不能继续担任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

表人

，

为保证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顺利进行

，

国信证券决定由保荐代表人刘凌云

先生接替其持续督导工作

，

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继续履行持续督导义

务

。

本次变更后

，

公司首发项目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为刘凌云先生和吴卫钢先

生

。

附

：

保荐代表人刘凌云先生简历

刘凌云

：

男

，

保荐代表人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事业部业务部业务

总监

，

经济学硕士

。

2006

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工作

，

曾任职于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

于

2008

年加入国信证券

，

先后参与孚日股份

、

东南网架

、

三六五网

、

晶方科

技等

IPO

项目

，

红太阳重大资产重组等项目

，

具有较为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经验

。

特此公告

。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9月 9日

证券代码：000776� � �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2014-102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八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保证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八期短期融资券

（

简称

：

14

广发

CP008

，

代码

：

071404008

）

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

，

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兑付资金

，

现

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

发行人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

、

债券名称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八期短期融资券

3

、

债券简称

：

14

广发

CP008

4

、

债券代码

：

071404008

5

、

发行总额

：

30

亿元

6

、

本计息期债券利率

：

4.68%

7

、

到期兑付日

：

2014

年

9

月

16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

的一个工作日

，

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

二

、

兑付办法

托管在上海清算所的债券

，

其兑付资金由发行人在规定时间之前划付至上海

清算所指定的收款账户后

，

由上海清算所在兑付日划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

户

。

债券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

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

。

债券持有人资

金汇划路径变更

，

应在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上海清算所

。

因债券

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上海清算所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

，

发行人

及上海清算所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

三

、

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1

、

发行人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

王晓敏

、

刘海晖

、

陈光

联系方式

：

020-87553617

、

020-87555888-8846

2

、

托管机构

：

上海清算所

联系人

：

王艺丹

、

刘歆

联系方式

：

021-63323840

、

021-63323887

本期兑付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

（

http://www.chinamoney.com.

cn

）

和上海清算所网站

（

http://www.shclearing.com

）

上刊登

。

特此公告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 一四年九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225� � � �证券简称:濮耐股份 公告编号:2014-054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股份的补充公告

� � �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５

日披露了公司控股股东

、

一致行动人刘百宽家族成员刘百春

先生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

具体详见

《

关于控股股东

、

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股份的公

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５３

）。

鉴于刘百宽家族其它成员曾经发生过减持行为

，

现补充披

露如下

：

一

、

控股股东

、

一致行动人历次股份变动情况

１

、

公司控股股东

、

一致行动人历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

／

股 ） 减持股份 （股 ） 减持比例

刘百庆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１０．３１ １５．１８ １７３

，

５６３ ０．０２％

闫瑞鸣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４．０７．１４ ５．８９ ３

，

０００ ０．００％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４．０７．１５ ６．４８ ２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闫瑞铅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４．０７．１４ ５．８９ ３

，

３０５ ０．００％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４．０７．１５ ６．３５ ５

，

０００ ０．００％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４．０７．１５ ６．４７ ８

，

０００ ０．００％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４．０８．１９ ７．２０ ５

，

０００ ０．００％

刘百春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０７．０９ ５．１９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３％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０９．０３ ７．５５ 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７％

２

、

公司控股股东

、

一致行动人历次增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时间 增持均价 （元

／

股 ） 增持股份 （股 ） 增持比例

霍戊寅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４．０７．０７ ５．３５ １

，

５００ ０．００％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４．０７．０７ ５．３８ １００ ０．００％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４．０７．０９ ５．３９ ２５

，

１００ ０．００％

３

、

公司控股股东

、

一致行动人减持前后持股情况对照表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有公司股份 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

股数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刘百春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１２

，

７４２

，

２６６ １４．２２％ １０３

，

２４２

，

２６６ １３．０２％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６

，

３７１

，

１３３ ７．１１％ ４６

，

８７１

，

１３３ ５．９１％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６

，

３７１

，

１３３ ７．１１％ ５６

，

３７１

，

１３３ ７．１１％

刘百庆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１

，

４９４

，

２５８ １．５７％ １１

，

５００

，

６９５ １．４５％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

，

８７３

，

５６４ ０．３９％ ２

，

８７５

，

１７４ ０．３６％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８

，

６２０

，

６９４ １．１８％ ８

，

６２５

，

５２１ １．０９％

闫瑞鸣

合计持有股份

４４

，

９０７ ０．００％ ２１

，

９０７ ０．００％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４

，

９０７ ０．００％ ２１

，

９０７ ０．０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闫瑞铅

合计持有股份

５１

，

３０５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１

，

３０５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５

、

公司控股股东

、

一致行动人增持前后持股情况对照表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增持前持有公司股份 增持后持有公司股份

股数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霍戊寅

合计持有股份

６９０

，

２６５ ０．０９％ ７１６

，

９６５ ０．０９％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９０

，

２６５ ０．０９％ ７１６

，

９６５ ０．０９％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注

１

：

因刘百庆

２０１３

年被授予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１８０

，

０００

股

，

受此影响减持后与

减持前合计持有股份数的差额为

６

，

４３７

股

，

而并非其减持的

１７３

，

５６３

股

。

注

２

：

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

，

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

二

、

其他相关说明

１

、

公司控股股东

、

一致行动人减持未违反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

等

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２

、

公司控股股东

、

一致行动人减持不涉及在

《

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

收购报告书

》

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３

、

股份锁定承诺履行情况

刘百春先生

、

刘百庆先生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第三十七个月始至第七十二个月内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离任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

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

未履行完毕的承诺将会继续履行

。

刘百春

、

刘百庆先生的

减持股份不存在违反其股份锁定承诺的情况

。

４

、

公司控股股东

、

一致行动人承诺

：

未来连续六个月内出售的公司股份将低于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５％

。

５

、

公司将督促公司控股股东

、

一致行动人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履行其承诺

，

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9月 10日

关于申万菱信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在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开通定期定额投资、转换业务及参加网上交易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 � � �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的支持和厚爱

，

经与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天

基金

”）

协商一致

，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自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起

，

在天天基金开通本公司旗下申万菱信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的定期定额投

资

、

转换业务及参加网上交易费率优惠活动

，

详情如下

：

一

、

适用基金范围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申万菱信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３１１５

二

、

基金转换业务

经与天天基金协商一致

，

自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起

，

本公司将同时在天天基金开通上述基

金与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

申万菱信量化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

申万菱信申银万国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和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

具体业务规则请遵循天天基金的规定

，

各基金的相关费率请查阅各基金最新的招募说

明书

（

更新

）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

。

三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指定销售机构提出固定日期和固定金额的扣款和申购

申请

，

由指定销售机构在约定扣款日为投资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交易方式

。

（

一

）

适用基金范围

自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起

，

本公司将同时在天天基金办理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

二

）

适用投资者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个人投资者

（

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证券投资基金者除外

）。

（

三

）

申请方式

１

、

凡申请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须首先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

，

具体开

户程序请遵循天天基金的规定

。

２

、

已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到天天基金申请增开交易账号

（

已在天天基

金开户者除外

），

并申请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天天基金的规定

。

（

四

）

扣款方式和扣款日期

投资者须遵循天天基金的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规则

，

指定本人的人民币结算账户作

为扣款账户

；

根据与天天基金的约定进行扣款

。

若遇非基金申购开放日则顺延至下一基金申

购开放日

。

（

五

）

投资金额

投资者可与天天基金就申请开办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约定每期申购金额

，

定期定额

业务起点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整

。

（

六

）

申购费率

为正常申购基金的申购费率

，

具体请见相关基金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

（

更新

）

等法律文

件

。

（

七

）

交易确认

每月实际扣款日即为基金申购申请日

，

并以该日

（

Ｔ

日

）

的基金份额资产净值为基准计

算申购份额

，

申购份额将在

Ｔ＋１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内

。

基金份额

确认查询起始日为

Ｔ＋２

工作日

。

（

八

）

已申购份额的赎回及赎回费率

投资者办理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后

，

可以自

Ｔ＋２

日起

（

Ｔ

为申购申请日

）

随时办理基

金的赎回

。

如无另行公告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已申购份额的赎回及赎回费率等同于正常的赎

回业务

。

（

九

）

变更及终止

投资者通过天天基金申请办理

，

具体办理程序遵循天天基金的有关规定

。

四

、

费率优惠

投资者在天天基金的网上交易平台办理上述基金

（

前端收费

）

的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

，

申购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

。

若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

则按

０．６％

执行

；

若折扣前的原申购

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

或者为固定费用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享有本条前述费率折扣

。

投资者在天天基金办理上述业务应遵循天天基金的具体规定

。

五

、

重要提示

１

、

此优惠活动仅限场外前端模式

，

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有变动

，

请以天天基金的最新

公告信息为准

。

２

、

本次所开通业务办理的具体流程

、

规定等以天天基金的安排为准

。

３

、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

，

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

（

或更新

）

等法律文件

。

六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１

、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址

：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

４００ １８１８ １８８

２

、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

ｗｗｗ．ｓｗｓｍｕ．ｃｏｍ

客服电话

：

４００ ８８０ ８５８８

（

免长途话费

）

或

０２１－９６２２９９

上述活动解释权归天天基金所有

，

有关上述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

，

敬请投资者留意

天天基金的有关公告

。

七

、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9月 10日

证券代码：000925� � � �证券简称：众合机电 公告编号：临 2014-082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众合机电

"

或

"

公司

"

）

董事会于

2014

年

8

月

22

日以公告形式向公司全体股东发出

《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9

日上午

9

：

30

至

11

：

30

，

下午

13:00

至

15:

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8

日下午

15:00

至

9

月

9

日下午

15:00.

现场会议于

2014

年

9

月

9

日下午

14

：

00

在公司

10

楼会议室召

开

。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

5

】

人

，

代表股份

【

128994594

】

股

，

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

41.8925

】

%

。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

3

】

人

，

代表

股份

【

128984494

】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

41.8892

】

%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

2

】

人

，

代表股份

【

10100

】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

0.0033

】

%

。

持有公司总股份

5%

以上股份

的股东

【

2

】

人

，

代表股份

【

128914494

】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

41.8665

】

%

；

持有公司

总股份

5%

以下股份的股东

【

3

】

人

，

代表股份

【

80100

】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

0.0260

】

%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公司董事长潘丽春女士主持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

理人员及律师等相关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

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

一

）

审议

《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

"

《

公司法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

简称

"

《

证券法

》

"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以下

简称

"

《

重组办法

》

"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董事会对公司实际情况进行了

逐项自查

，

认为公司本次重组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

。

经 表决

，

同 意

【

128994494

】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东所 持有 表决 权 的 股 份 总 数 的

【

99.9999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0001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

】

%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的表决情况为

：

同

意

【

800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99.8752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1248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

】

%

。

本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

（

二

）

逐项审议

《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

公司拟向楼洪海

、

许海亮

、

王志忠

、

赵洪启

、

周杰

、

朱斌来等

6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

，

购买其所持有的浙江海拓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海拓环境

"

）

100%

的股权

。

同

时

，

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配套融资不超过本

次交易总金额的

25%

。

1

、

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楼洪海

、

许海亮

、

王志忠

、

赵洪启

、

周

杰

、

朱斌来等

6

名自然人

。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10

名的投资者

，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

保险机构

投资者

、

信托投资公司

、

财务公司

、

证券公司

、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含上述投资者的自营账

户或管理的投资产品账户

）、

自然人及其他符合规定条件的合格投资者

。

经 表决

，

同 意

【

128994494

】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东所 持有 表决 权 的 股 份 总 数 的

【

99.9999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0001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

】

%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的表决情况为

：

同

意

【

800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99.8752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1248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

】

%

。

本项子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

2

、

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海拓环境

100%

股权

。

经 表决

，

同 意

【

128994494

】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东所 持有 表决 权 的 股 份 总 数 的

【

99.9999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0001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

】

%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的表决情况为

：

同

意

【

800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99.8752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1248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

】

%

。

本项子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

3

、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及溢价情况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坤元评估

"

）

出具的坤元评报

（

2014

）

149

号

《

评

估报告

》，

截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

，

海拓环境账面净资产为

4,372.66

万元

，

评估值为

24,

739.13

万元

，

评估增值

20,366.47

万元

，

增值率

465.77%

。

根据

《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以下简称

"

《

购买资产协议

》

"

），

交易各方确定标的资产

的交易价格为

24,700

万元

。

经 表决

，

同 意

【

128994494

】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东所 持有 表决 权 的 股 份 总 数 的

【

99.9999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0001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

】

%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的表决情况为

：

同

意

【

800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99.8752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1248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

】

%

。

本项子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

4

、

交易对价

根据

《

购买资产协议

》，

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为

：（

1

）

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

1,465.4176

万

股

；（

2

）

剩余部分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

由公司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筹集

，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8,230

万元

，

亦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25%

，

若配套融资失败或募集金额不足

，

剩余资金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解决

。

经 表决

，

同 意

【

128994494

】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东所 持有 表决 权 的 股 份 总 数 的

【

99.9999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0001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

】

%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的表决情况为

：

同

意

【

800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99.8752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1248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

】

%

。

本项子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

5

、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

经 表决

，

同 意

【

128994494

】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东所 持有 表决 权 的 股 份 总 数 的

【

99.9999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0001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

】

%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的表决情况为

：

同

意

【

800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99.8752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1248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

】

%

。

本项子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

6

、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

经 表决

，

同 意

【

128994494

】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股 东所持 有 表决 权 的 股 份 总 数 的

【

99.9999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0001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

】

%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的表决情况为

：

同

意

【

800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99.8752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1248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

】

%

。

本项子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

7

、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本次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

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

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

即为

12.81

元

/

股

。

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的

90%

，

即

11.53

元

/

股

。

具体发行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

核准文件后

，

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

，

遵循价格优先的原则

，

由董事会和独立财务顾问

（

主承销商

）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协商确定

。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公司如有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除权

、

除息事项

，

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本次定向发行的发行价格和配套融资的发行底

价作相应调整

。

经 表决

，

同 意

【

128994494

】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股 东所持 有 表决 权 的 股 份 总 数 的

【

99.9999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0001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

】

%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的表决情况为

：

同

意

【

800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99.8752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1248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

】

%

。

本项子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

8

、

发行数量

本次购买海拓环境

100%

股权的交易金额为

24,700.00

万元

，

其中交易对价总额的

76%

（

即

18,772.00

万元

）

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

根据股票发行价格

12.81

元

/

股计算

，

本次拟

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14,654,176

股

。

按本次配套融资额

8,230

万元

、

股票发行价格

11.53

元

/

股计算

，

本次配套融资发行股票

的数量不超过

7,137,901

股

。

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最终发行价格

，

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

会授权及实际认购情况与独立财务顾问

（

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

。

综上

，

本次交易合计发行不超过

21,792,077

股

。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有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

、

除息事项的

，

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

对本次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作相应调整

。

经 表决

，

同 意

【

128994494

】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股 东所持 有 表决 权 的 股 份 总 数 的

【

99.9999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0001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

】

%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的表决情况为

：

同

意

【

800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99.8752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1248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

】

%

。

本项子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

9

、

限售期

交易对方本次认购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

其他特定投资者本次

认购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

经 表决

，

同 意

【

128994494

】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股 东所持 有 表决 权 的 股 份 总 数 的

【

99.9999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0001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

】

%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的表决情况为

：

同

意

【

800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99.8752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1248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

】

%

。

本项子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

10

、

过渡期间损益归属

本次交易各方同意

，

标的公司在过渡期间的损益及数额应由交易各方认可的具有证券

、

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于标的资产交割完成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内进行审计确认

。

标的公

司在过渡期间所产生的盈利由本公司享有

，

所产生的亏损由本次交易对方按各自向众合机

电转让标的公司的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于

"

过渡期损益报告

"

出具后

10

个工作日内全额补

偿给上市公司

。

标的公司在过渡期间的利润和亏损的具体金额根据

"

过渡期损益报告

"

确定

。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确保标的公司以符合相关法律和良好经营惯例的方式保持正常运营

，

不会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

经 表决

，

同 意

【

128994494

】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股 东所持 有 表决 权 的 股 份 总 数 的

【

99.9999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0001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

】

%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的表决情况为

：

同

意

【

800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99.8752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1248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

】

%

。

本项子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

11

、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

股权比例共享

。

经 表决

，

同 意

【

128994494

】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股 东所持 有 表决 权 的 股 份 总 数 的

【

99.9999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0001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

】

%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的表决情况为

：

同

意

【

800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99.8752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1248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

】

%

。

本项子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

12

、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拟用于支付中介机构费用

、

本次交易现金对价和海拓环境项目建

设

。

其中约

1,100

万元用于支付本次交易中介机构费用

，

5,928

万元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

金对价

，

剩余约

1,200

万元以增资海拓环境的方式用于

"

建德市五马洲电镀废水集中处理工

程

（

一期工程

）

EPC

项目

"

。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

若本次交易已获得有权部门或相关方的批准或同意

，

公司将根

据实际情况以银行贷款

、

自有资金等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之后

，

将以实际

募集资金予以置换

。

经 表决

，

同 意

【

128994494

】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股 东所持 有 表决 权 的 股 份 总 数 的

【

99.9999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0001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

】

%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的表决情况为

：

同

意

【

800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99.8752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1248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

】

%

。

本项子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

13

、

发行股票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经 表决

，

同 意

【

128994494

】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股 东所持有 表 决 权 的 股 份 总 数 的

【

99.9999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0001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

】

%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的表决情况为

：

同

意

【

800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99.8752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1248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

】

%

。

本项子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

14

、

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决议有效期为本议案经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

经 表决

，

同 意

【

128994494

】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股 东所持有 表 决 权 的 股 份 总 数 的

【

99.9999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0001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

】

%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的表决情况为

：

同

意

【

800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99.8752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1248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

】

%

。

本项子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

（

三

）

审议

《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不构成关联交易的

议案

》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楼洪海

、

许海亮

、

王志忠

、

赵洪启

、

周

杰

、

朱斌来等

6

名自然人

，

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前均与公司不存在法律

、

法规

、

规章及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关联关系

，

且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公司股份比例低于本次交易后公司

股份总数的

5%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应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的其他特定

投资者

，

且任何

1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认购的公司股份比例低于本次交易后公司股份总数的

5%

。

经 表决

，

同 意

【

128994494

】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股 东所持有 表 决 权 的 股 份 总 数 的

【

99.9999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0001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

】

%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的表决情况为

：

同

意

【

800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99.8752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1248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

】

%

。

本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

（

四

）

审议

《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及其摘要的

议案

》

《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

及

其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经 表决

，

同 意

【

128994494

】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股 东所持有 表 决 权 的 股 份 总 数 的

【

99.9999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0001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

】

%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的表决情况为

：

同

意

【

800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99.8752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1248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

】

%

。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

（

五

）

审议

《

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

《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经 表决

，

同 意

【

128994494

】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股 东所持有 表 决 权 的 股 份 总 数 的

【

99.9999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0001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

】

%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的表决情况为

：

同

意

【

800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99.8752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1248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

】

%

。

本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

（

六

）

审议

《

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利润补偿协议的议案

》；

《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利润补偿协议

》

及其摘要详

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经 表决

，

同 意

【

128994494

】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股 东所持有 表 决 权 的 股 份 总 数 的

【

99.9999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0001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

】

%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的表决情况为

：

同

意

【

800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99.8752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1248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

】

%

。

本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

（

七

）

审议

《

关于本次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

条规定的议案

》

经自查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公司本次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

题的规定

》

第四条的规定

。

经 表决

，

同 意

【

128994494

】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股 东所持有 表 决 权 的 股 份 总 数 的

【

99.9999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0001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

】

%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的表决情况为

：

同

意

【

800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99.8752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1248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

】

%

。

本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

（

八

）

审议

《

关于本次重组符合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四十二条第二款

和

<

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

>

第七条规定的议案

》

根据本次重组方案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本次重组符合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四十二条第二款和

《

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

》

第七条

规定

。

经 表决

，

同 意

【

128994494

】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股 东所持有 表 决 权 的 股 份 总 数 的

【

99.9999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0001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

】

%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的表决情况为

：

同

意

【

800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99.8752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1248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

】

%

。

本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

（

九

）

审议

《

关于批准本次重组有关的审计报告

、

盈利预测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

》

为本次重组之目的

，

标的资产海拓环境编制了财务报告及盈利预测报告

，

公司根据本次

重组完成后的资产

、

业务架构编制了备考财务报表

，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上

述财务报告和盈利预测报告进行审计或审核

，

并出具了审计报告和审核报告

。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海拓环境

100%

股权进行了评估

，

并出具

了资产评估报告书

。

经表决

，

同意

【

128994494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99.9999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0001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

】

%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的表决情况为

：

同

意

【

800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99.8752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1248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

】

%

。

本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

（

十

）

审议

《

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是否达到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

为的通知

〉（

证监公司字

[2007]128

号

）

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说明的议案

》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

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

《

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10

号

-

重大资产重组

》

的要求

，

公司董事会对连

续停牌前股票价格波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

，

结果如下

：

公司股票连续停牌前第

21

个交易日

（

即

2014

年

2

月

26

日

）

的收盘价格为

12.70

元

；

公

司股票连续停牌前

1

个交易日

（

即

2014

年

3

月

26

日

）

的收盘价格为

13.40

元

，

停牌前

20

个

交易日累计涨幅为

5.51%

。

同期

，

2014

年

2

月

26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成指收盘为

7,319.61

点

，

2014

年

3

月

26

日收盘为

7,244.19

点

，

累计涨幅为

-1.03%

；

根据万得资讯数据

，

2014

年

2

月

26

日证监会行

业分类专用设备制造业

（

C35

）

指数收盘为

2,931.89

点

，

2014

年

3

月

26

日收盘为

2,944.31

点

，

累计涨幅为

0.42%

。

经核查

，

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

，

公司股价在股价敏感重大信息公布前

20

个交易日内累计涨跌幅不超过

20%

，

未达到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

为的通知

》（

证监公司字

[2007]128

号

）

第五条相关标准

。

经表决

，

同意

【

128994494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99.9999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0001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

】

%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的表决情况为

：

同

意

【

800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99.8752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1248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

】

%

。

本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

（

十一

）

审议

《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

为高效

、

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重组的相关工作

，

根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等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重组相

关的全部事宜

，

授权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

1

、

根据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股东大会决议

，

制定和实施本次重组的具体方

案

，

包括但不限于标的资产价格

、

交易对价

、

股票发行数量

、

定价基准日

、

发行价格

、

发行对象

的选择

、

认购方式等具体事宜

；

2

、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情况以及市场具体情况

，

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重组

方案

，

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重组的相关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标的资产价格

、

交易对价

、

发

行数量

、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的确定或调整

；

3

、

签署

、

修改

、

补充

、

递交

、

呈报

、

执行与本次重组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

；

4

、

聘请为本次重组提供服务的财务顾问

、

审计机构

、

资产评估机构及律师事务所等中介

机构

，

决定和支付其服务费用

，

办理公司本次重组相关的审计

、

评估及申报

、

审核回复等具体

事宜

；

5

、

应审批部门的要求对本次重组方案进行相应调整

，

批准

、

签署有关审计报告

、

盈利预

测等重组申报文件

。

6

、

如法律

、

法规或有关监管部门关于上市公司重组等的规定和政策发生变化

，

根据新的

规定及要求

，

对本次重组的方案进行相应调整

；

7

、

在本次重组完成后

，

办理本次重组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

锁定和上市等相关事宜

；

8

、

本次重组完成后

，

根据实际发行股份的结果

，

办理增加公司注册资本

、

修改公司章程

以及办理有关政府审批和工商变更登记的相关事宜

，

包括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

9

、

如法律法规

、

证券监管部门对本次重组政策有新的规定

，

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时

，

除

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

，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

有

关政府部门和证券监管部门要求

（

包括对本次重组申请的审核反馈意见

）、

市场情况和公司

经营实际情况

，

对本次重组方案进行调整并继续办理本次重组事宜

；

10

、

在法律

、

法规允许的前提下

，

办理与本次重组有关的其他事项

。

上述第

8

项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相关事项存续期内有效

，

其他各项授权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

经表决

，

同意

【

128994494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99.9999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0001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

】

%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的表决情况为

：

同

意

【

800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99.8752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1248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

】

%

。

本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

（

十二

）

审议

《

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为完善众合机电公司治理

，

规范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

，

保障投资者权益

，

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益

，

根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

等相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特修订

《

浙

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经表决

，

同意

【

128994494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99.9999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0001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

0

】

%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的表决情况为

：

同

意

【

800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99.8752

】

%

；

反对

【

10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1248

】

%

；

弃权

【

0

】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

0

】

%

。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国浩律师

（

杭州

）

事务所

2

、

律师姓名

：

吕 卿 章佳平

3

、

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

、

召集人资格及会

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

，

均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等

法律

、

行政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

、

有

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经国浩律师

（

杭州

）

事务所对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9月 9日


